
壹、 洽簽經濟合作協定(ECA)的重要性 

一、 由於「世界貿易組織」(WTO)所推動的「杜哈回合」
多邊貿易談判進展十分緩慢，各國為了協助廠商拓

展市場，並強化國家整體競爭力，已逐漸將貿易政

策的重心，轉為推動洽簽雙邊或複邊之自由貿易協
定(FTA)或經濟合作協定(ECA)，近年來 FTA 發展迅

速，經由 FTA 所進行的跨國貿易，已超過全球貿易

總額的 50%。 

二、 東亞地區為目前全球洽簽經濟合作協議最多的區域

之一，我國競爭對手國如韓國、日本、東協等，除

競相對外洽簽經濟合作協議外，其彼此間亦積極推
動簽署經濟合作協議，如韓國已正式開始與中國大

陸進行 FTA 談判，而中國大陸、日本與韓國也已共

同宣布展開 FTA 談判。上述發展，恐使我業者在拓
展國際市場上，逐漸失去公平競爭的機會，對我國

經濟發展及全民福祉造成極為不利的影響，因此我

國必須急起直追，積極推動與我貿易夥伴洽簽
FTA/ECA。 

貳、 我對外經貿談判分工及運作機制 

一、 為加速推動我國洽簽 ECA 及有效整合跨部會立場
及資源，以因應我國對外經貿談判策略及推動洽簽

經濟合作協定，行政院設立「國際經貿策略聯盟布

局小組」會議，由行政院副院長任召集人，討論推
動對外洽簽經濟合作協定之策略及準備工作。 

二、 另為提高我國參與國際經貿談判之效能、爭取我國

最大經貿利益及培養經貿談判人才，本部經依行政
院國際經貿策略聯盟布局小組會議決議，於 95 年

12 月 13 日以經貿字第 09504607550 號函，發布「經

濟部經貿談判代表辦公室設置要點」，於 96 年 3 月
30 日正式成立「經濟部經貿談判代表辦公室」，專

責辦理 WTO、FTA、TIFA 等政府對外多邊、區域

及雙邊經貿相關議題之談判工作。 



三、 嗣後為加速推動我國參與區域經濟整合，政府決定

強化談判決策機制，於 101 年 9 月將「國際經貿策
略聯盟布局小組」改組為「國際經貿策略小組」，擴

大職能，由行政院院長親自擔任召集人，並由本部

部長擔任執行長，各相關部會首長擔任委員，經貿
談判代表辦公室總談判代表並為本策略小組之委員

之一。策略小組會議下設「國際經貿工作小組」，由

行政院主管經貿議題之政務委員及本部部長兼任共
同召集人，目前之運作機制係在遇有政策面待決議

題時，即先提報工作小組會議討論，並將會議結論

陳報策略小組，再依需要由策略小組召集人邀集相
關機關開會研商，做成最後決定。 

四、 本部經貿談判代表辦公室係以任務編組方式設立，

並由本部主管貿易次長兼任總談判代表，為「國際
經貿策略小組」下之對外談判及協調機制。依照現

行策略小組之決策機制，該辦公室主要功能在於解

決目前各議題主政機關兼辦談判面臨之困境，以精
簡、扁平的組織編制，專責投入之作法，強化談判

運作之效能，並作為行政院國際經貿策略小組下，

負責實際對外談判之工作。 

五、 有關對外談判分工部分，經貿談判代表辦公室專責

推動與我國貿易夥伴洽簽 FTA/ECA 等事務，並負責

台美 TIFA 會議諮商。本部國際貿易局則基於貿易推
廣的立場，負責評估國際間及區域內，相關

FTA/ECA 之簽署情形與對我國的影響。此外，由於

兩岸經貿關係，我方基於國家安全與產業發展考量，
並非完全適用 WTO 及相關國際經貿法之規範，因

此，亦由國際貿易局統籌辦理我國與中國大陸之

ECFA 談判。 

 

參、 目前推動洽簽 FTA/ECA 策略及進展情形 

由於我國的國際處境特殊，我國須採取較具彈性、靈活



之務實作法，先與 1-2 個具指標性的貿易夥伴啟動洽簽 ECA。
對於尚未能展開 ECA 談判之貿易夥伴，則以進行 ECA 可行
性研究及「堆積木」等方式，作為先期準備工作。茲將相關

策略及實行成果列舉如下： 

一、 先與 1-2 個貿易夥伴啟動洽簽 ECA 

(一) 新加坡：99 年 8 月新加坡業與我國共同發表聲明

雙方願意就洽簽經濟合作協定之可行性進行探討，

99 年 12 月 9 日就雙方各自完成的可行性研究結
果交換意見，雙方均認為簽署該項協定可為雙方

帶來顯著經濟利益，並認同「台星經濟夥伴協定」

應符合高度自由化與高涵蓋率之標準。台星雙方
自 100 年 5 月正式展開談判，經雙方共同努力，

多數章節已接近達成共識。雙方將持續努力，以

尋求儘速完成談判。 

(二) 紐西蘭：100 年 10 月紐西蘭政府與我國政府共同

宣布展開洽簽經濟合作協定之可行性研究。台紐

雙方於去(101)年 5 月 18 日宣布雙方已完成共同
可行性研究，並於 101 年 5 月底正式展開談判，

力求在最短期程內完成談判。 

 

二、 以可行性研究逐步創造有利條件 

許多國家在決定是否展開洽簽 FTA 前，通常先透過

進行個別研究與共同研究，以評估洽簽 FTA 可能創造之
經貿利益，並據以評估是否正式展開談判。目前我國循

此方式推動洽簽 ECA 之目標國家包括： 

(一) 印度：台印度雙方於 99 年第 5 屆次長級經濟對話
會議中決定，由民間智庫成立「台印經貿架構協

定可行性聯合研究小組」進行共同研究，雙方智

庫已於 100 年 1 月簽署合作備忘錄。印度外交部
嗣於 100 年 3 月公開表示支持。100 年底完成經

貿政策相關章節之研究，初步認為雙方具合作空



間，故在雙方政府支持下，再續就具合作潛力的

產業及整體政策建議進行第二年研究。本案雙方
智庫預計可於本(102)年第 1 季完成研究報告，惟

印方要求為使本研究結論更為周延，本案恐須延

至 5 月。 

(二) 菲律賓：台菲雙方已就洽簽經濟合作協定，分別

委託智庫進行可行性研究，預計可於本(102)年 5
月獲得初步成果。 

(三) 以色列：台以雙方協議將在本(102)年年底前設立

FTA 工作小組，以規劃可行性研究之議題與進程。

我駐以色列代表處將配合續洽以方推動本案。 

(四) 印尼：經我駐印尼代表處聯繫，印尼「國家科學

院」(LIPI)同意就台印尼如何透過洽簽 ECA，強

化雙方合作關係等，與我中華經濟研究院進行共
同研究。LIPI 已於去(101)年 12 月與我中華經濟

研究院在印尼雅加達舉行研討會發表共同研究成

果，雙方報告結論一致認為台印尼 ECA 可創造雙
贏局面。因雙方推動 ECA 可能面臨若干挑戰，故

建議雙方現階段可考慮透過堆積木方式拓展雙邊

經貿關係，先行展開產業交流、促進投資、能力
建構及中小企業方面之合作。 

 

三、適當運用「堆積木」策略之成果 

所謂「堆積木」策略係指：針對 ECA 之部分章節內

容，例如：投資、技術性貿易障礙、電子商務、競爭政

策、貿易便捷化等，與目標國簽署雙邊協定，以作為未
來雙方洽簽全面性 ECA 之基礎。 

該策略之優點為雙方可提早實現部分洽簽經濟合作

協定之利益，強化與目標國雙邊關係。 

經我積極推動，目前「堆積木」成果如下： 



(一) 日本： 

台日雙方經過數年之努力，終於在 100 年 9 月 22 日
完成簽署「台日投資協議」，並於 101 年 1 月 20 日生效。

該協議生效後，受到台日產業界歡迎，並帶動雙方投資

信心與潮流，日本對台投資金額成長 3 成。 

此外，台日雙方亦已於去(101)年 11 月 29 日簽署「台

日電機電子產品檢驗相互承認合作協議」及「台日産業

合作搭橋計畫合作備忘錄」，將有效協助台日兩國電機與
電子類產品出口業者降低驗證成本，促進雙方貿易往來

及產業合作，並提升我國相關產品在日本甚至東北亞市

場的競爭力，台日雙方皆將受惠。 

(二) 美國： 

1. 台美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TIFA)會議是台美雙方

處理經貿議題之重要平台，除解決雙方關切之貿易
障礙議題外，雙方亦同意於此架構下討論納入擴大

台美經貿合作議題，例如：推動台美洽簽雙邊投資

協定、技術性貿易障礙、關務合作與貿易便捷化及
食品安全合作等。 

2. 台美雙方原規劃在 100 年初舉行之 TIFA 會議，因

美牛爭議受到影響，嗣後  大院於 101 年 7 月 25
日通過食品衛生管理法修正案，政府除完成後續配

套法規之制定程序外，經我方持續與美方溝通，台

美雙方同意在本(102)年 3 月 10 日在台北舉行台美
TIFA 會議。上次會議在 96 年舉行，迄今停開 6 年

多，本次會議為第 7 屆台美 TIFA 會議。 

3. 本次會議達成數項具體推動計畫，包括雙方共同發
布國際投資共同原則，及資通訊技術服務貿易共同

原則，以及建立投資工作小組與技術性貿易障礙工

作小組。雙方並確認，除在 APEC 及 WTO 的合作
外，將就 ITA 擴大談判及國際服務業協定談判擴

大合作。雙方續於 3 月 11、12 日舉行技術階層會

議，就智慧財產權、食品安全農產品、投資與技術



性貿易障礙工作小組等議題進行討論，並完成未來

工作規劃。本部將善用本次會議新達成之具體推動
計畫，與美方在 TIFA 架構下，重建互信並透過工

作會議討論，以確保明(103)年在華府舉辦 TIFA 會

議獲致具體成果。 

(三) 歐盟： 

雙方已於台歐盟經貿諮商會議架構下成立「技術性

貿易障礙/汽車」、「智慧財產權」、「藥品」、「衛生檢驗及
動植物檢疫」等議題之工作小組，每半年定期進行視訊

會議，討論雙方關切議題，並建立工作階層直接聯繫與

溝通管道。另，歐方現已同意在雙方展開 ECA 談判前，
先與我進行「堆積木」，雙方將就選訂之議題別展開對話，

瞭解彼此作法。 

 

肆、 擬定推動洽簽 FTA/ECA 之策略藍圖 

 

一、願景：透過 FTA/ECA 網絡，壯大臺灣、連結亞太、
布局全球 

我國為海島型經濟體，經濟命脈仰賴出口甚深，面對全

球經貿板塊重整之際，迎頭趕上其他國家的自由化程度、
積極融入區域經濟整合及洽簽 FTA/ECA 已不是「選項」，

而是「必走之路」。爰本路徑圖將作為推動 FTA/ECA 之

上位準則，以「壯大臺灣、連結亞太、布局全球」為願
景，展現政策之決心及企圖心，同時確保政策之一致性，

以完成簽訂 FTA/ECA 之下列政策目標： 

 (一)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強化經貿體質 

 (二)吸引外人投資增加就業，深化區域間產業連結 

 (三)排除貿易障礙，擴大出口行銷全球 

 (四)強化國際經貿合作，創造有利商機 



 

二、總體目標 

考量 FTA/ECA 推動現狀、國際區域經濟整合進展（如

RCEP 及中日韓 FTA）、日韓等競爭對手洽簽情況 、加入

已有 11 國參與之「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和積極推
動與東南亞國家經濟整合之長期目標，本路徑圖兼顧企

圖心及合理務實原則，將總體目標設定為積極融入區域

經濟整合，2020 年洽簽之 FTA/ECA 占我國貿易總值
60%。 

 

三、篩選原則 

臺灣為海島型經濟體，高度仰賴對外貿易，故對外洽簽

FTA/ECA 首重經貿利益之極大化；除經貿考量外，本路

徑圖從宏觀角度出發，爰綜合考量經濟發展程度、談判
經驗多寡、地緣關係及戰略利益等因素，我國推動

FTA/ECA 洽簽對象之選擇上，將依循以下篩選原則進行

研判： 

1. 經濟互補性及產業關聯性 

2. 經濟發展程度 

3. 市場規模 

4. 貿易障礙程度 

5. 自由化程度高、FTA 經驗豐富及對我影響較低 

6. 地緣關係 

7. 具戰略利益及連鎖效應；洽簽態度積極 

 

四、 推動方式  

透過下列各項多元化管道，全面接觸以增強推動洽簽之

動力： 



1. 政府間雙邊經貿或區域經貿平台之對話機制，徵詢潛

在洽簽對象之意願並說明利害關係； 

2. 結合產業力量與智庫交流，遊說潛在洽簽對象； 

3. 採取個別研究或可行性評估，宣導洽簽之雙邊利益，

營造未來正式談判之優勢條件； 

4. 推動產業或制度性合作及洽簽議題別協定（堆積木），

逐步建構未來簽署 FTA/ECA 之基礎。 

  

五、 國內推動機制 

強化運作機制及談判團隊：提升 FTA/ECA 決策機制層級，

由行政院院長兼任「國際經貿策略小組」召集人，確立
國家發展方向及指導方針，促使各部會全心配合，並成

立「產學諮詢會」強化與產學對話溝通管道。談判團隊

則由本部及各部會指派專人組成，並由本部專任總談判
代表之常務次長領軍，負責對外談判。 

加速完成準備工作：為使談判工作順利進行，將整合跨

部會之研究資源，全面啟動各部會檢討機制，檢討不合
時宜之監管法規及與國際最佳作法之落差，提出革新及

配套規劃，以協助調整經濟與產業結構體質，並針對民

間與立法部門建立多元之宣導與溝通管道。 


